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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 

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校長核定制訂 

中華民國 111 年 7 月 5 日校長核定修正 

 

第 1 條    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鼓勵本校成

績優異學生，縮短修業年限，依據「大學法」、「大學法施行細則」

及本校「學則」等有關規定，訂定成績優異提前畢業辦法(以下簡稱

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   學生修滿二分之一修業年限，修滿應修科目及畢業學分數，成

績優異符合每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操行成績達八十分(含)以上，

且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系、學位學程之班級排名前百

分之十(含)以內，或經審查屬特殊優異者，得申請提前畢業。申請

規定依當年度網頁公布及相關公告為準。 

第 3 條    學生欲申請提前畢業者，依每學期本校公告申請時程提出申

請，填寫「成績優異提前畢業申請表」並附中文歷年成績單一份，

經導師、教學單位主管簽核，送教務行政單位審查。符合提前畢業

標準者，即准予提前畢業，由教務行政單位通知學生審查結果。 

第 4 條   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，於申請之該學期結束時，仍須符合各項畢

業標準始得提前畢業，如不符合者仍應註冊入學。 

第 5 條   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 6 條  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准後公告施行，並報教育部

備查。修正時亦同。 


